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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
表
須
知

僑
居
海
外
十
八
歲
以
下
的
人
士
申
請

香
港
永
久
性
居
民
身
份
證

說
明
書

以
下
為
有
關
香
港
永
久
性
居
民
身
份
證
的
詳
細
資
料
︵
第
一
至
八
段
︶，
可
協
助
你
填
寫
申
請
表
格
︵
第
九
段
︶。
在
填
寫
表
格

R
O

P
144

款
前
，
請
閱
讀
以
下
內
容
。

一
、
甚
麼
是
香
港
永
久
性
居
民
身
份
證
？

香
港
永
久
性
居
民
身
份
證
是
香
港
在
一
九
八
七
年
七
月
一
日
起
簽
發
的
一
種
身
份
證
，
載
明
持
證
人
在
香
港
有
居
留
權
。

二
、
如
本
人
居
於
海
外
，
為
何
須
要
申
請
香
港
永
久
性
居
民
身
份
證
？

為
確
保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護
照
可
以
被
接
受
為
有
效
的
國
際
旅
行
證
件
及
可
使
持
證
人
返
回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，
香
港
特

別
行
政
區
護
照
內
載
有
下
述
批
註
：

﹁
本
護
照
持
有
人
為
持
有
香
港
永
久
性
居
民
身
份
證
的
中
國
公
民
，
有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的
居
留
權
和
返
回
香
港
特
別
行

政
區
的
權
利
。
﹂

除
已
領
取
香
港
永
久
性
居
民
身
份
證
的
人
士
外
，
所
有
申
請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護
照
的
人
士
，
在
提
出
申
請
時
，
必
須
同

時
申
請
香
港
永
久
性
居
民
身
份
證
。

居
住
在
海
外
的
香
港
居
民
，
只
在
申
請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護
照
時
，
才
須
要
申
請
香
港
永
久
性
居
民
身
份
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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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何
人
有
資
格
領
取
在
海
外
簽
發
的
香
港
永
久
性
居
民
身
份
證
？

下
列
享
有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居
留
權
的
人
士
，
擬
申
請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護
照
者
，
均
有
資
格
領
取
：

︵
甲
︶

該
人
士
是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成
立
以
前
或
以
後
在
香
港
出
生
的
中
國
公
民
；
或

︵
乙
︶

該
人
士
是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成
立
以
前
或
以
後
通
常
居
於
香
港
連
續
七
年
或
以
上
的
中
國
公
民
；
或

︵
丙
︶

該
人
士
是
中
國
公
民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成
立
以
前
或
以
後
在
香
港
以
外
所
生
的
中
國
籍
子
女
，
而
在
該
子
女
出

生
時
，
該
中
國
公
民
是
符
合
︵
甲
︶
或
︵
乙
︶
項
規
定
的
人
。

中
國
公
民

中
國
公
民
是
指
根
據
︽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國
籍
法
︾
而
具
有
中
國
國
籍
的
人
士
。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全
國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
常
務
委
員
會
在
一
九
九
六
年
五
月
十
五
日
第
八
屆
全
國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常
務
委
員
會
第
十
九
次
會
議
上
，
通
過
有
關
︽
中
華
人

民
共
和
國
國
籍
法
︾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實
施
的
幾
個
問
題
的
解
釋
︵
請
參
閱
附
錄
甲
︶。
︽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國
籍
法
︾
是

根
據
有
關
的
解
釋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實
施
。

凡
在
香
港
或
中
國
其
他
地
區
出
生
，
並
具
有
中
國
血
統
的
香
港
居
民
，
以
及
其
他
符
合
︽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國
籍
法
︾
所

訂
有
關
中
國
國
籍
的
條
件
者
，
俱
為
中
國
公
民
。

關
於
持
有
外
國
護
照
並
具
有
中
國
血
統
的
香
港
居
民
，
他
們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的
身
份
如
下
：
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定
居
的
人
士

凡
在
香
港
或
中
國
其
他
地
區
出
生
，
並
具
有
中
國
血
統
的
香
港
居
民
，
又
或
符
合
︽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國
籍
法
︾
所

訂
有
關
中
國
國
籍
的
條
件
者
，
即
使
他
們
現
時
或
曾
經
持
有
﹁
英
國
屬
土
公
民
護
照
﹂、
﹁
英
國
國
民
︵
海
外
︶
護
照
﹂
或

其
他
外
國
護
照
，
均
為
中
國
公
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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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
持
有
外
國
護
照
的
中
國
公
民
，
可
選
擇
憑
有
效
證
件
向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入
境
事
務
處
申
報
變
更
國
籍
。
一
經
批

准
，
他
們
即
不
再
被
視
為
中
國
公
民
，
並
可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享
有
所
屬
國
家
的
領
事
保
護
權
。
他
們
將
沒
有
資
格
申

請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護
照
。

在
海
外
定
居
的
人
士

凡
在
香
港
或
中
國
其
他
地
區
出
生
，
並
具
有
中
國
血
統
的
香
港
居
民
︵
包
括
前
居
民
︶
或
符
合
︽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
國
籍
法
︾
所
訂
有
關
中
國
國
籍
的
條
件
，
並
擁
有
外
國
居
留
權
的
回
港
定
居
人
士
，
除
非
他
們
已
向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入

境
事
務
處
申
報
變
更
國
籍
，
並
獲
批
准
，
否
則
會
被
視
作
中
國
公
民
。

︵
注
意
：
﹁
定
居
﹂
一
詞
是
指
在
一
處
地
方
通
常
居
住
，
而
居
留
期
不
受
任
何
條
件
限
制
。
︶

如
該
兒
童
選
擇
以
外
國
公
民
身
份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居
留
，
其
父
母
應
向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入
境
事
務
處
申
報
變

更
國
籍
。
在
申
報
獲
得
批
准
後
，
該
兒
童
將
沒
有
資
格
申
請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護
照
，
因
為
該
兒
童
已
不
再
是
中
國
公

民
。
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永
久
性
居
民

凡
屬
︽
入
境
條
例
︾︵
香
港
法
例
第
一
一
五
章
︶
附
表
一
所
訂
類
別
的
人
士
，
即
為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永
久
性
居
民
︵
請

參
閱
附
錄
乙
︶。

任
何
中
國
公
民
如
屬
以
下
任
何
一
項
，
即
為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永
久
性
居
民
：

︵
甲
︶

他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成
立
以
前
或
以
後
在
香
港
出
生
；

︵
乙
︶

他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成
立
以
前
或
以
後
通
常
居
於
香
港
連
續
七
年
或
以
上
；
或

︵
丙
︶

他
是
中
國
公
民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成
立
以
前
或
以
後
在
香
港
以
外
所
生
的
中
國
籍
子
女
，
而
在
該
子
女
出
生

時
，
該
中
國
公
民
是
符
合
︵
甲
︶
或
︵
乙
︶
項
規
定
的
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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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
據
上
文
︵
丙
︶
項
所
述
成
為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永
久
性
居
民
的
中
國
公
民
，
必
須
持
有
下
列
證
件
，
方
可
確
立
身
份
：

︵
一
︶

發
給
他
的
有
效
旅
行
證
件
，
和
同
樣
是
發
給
他
並
附
貼
於
該
旅
行
證
件
上
的
有
效
居
留
權
證
明
書
；

︵
二
︶

發
給
他
的
有
效
特
區
護
照
；
或

︵
三
︶

發
給
他
的
有
效
香
港
永
久
性
居
民
身
份
證
。

如
該
兒
童
屬
上
文
︵
丙
︶
項
所
述
通
常
居
於
中
國
內
地
人
士
，
且
並
未
獲
發
有
效
的
居
留
權
證
明
書
或
香
港
永
久
性
居
民

身
份
證
，
則
必
須
取
得
居
留
權
證
明
書
，
以
確
立
該
兒
童
的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永
久
性
居
民
身
份
，
方
可
獲
發
香
港
永
久
性
居

民
身
份
證
。

有
關
申
請
居
留
權
證
明
書
的
更
詳
盡
資
料
載
於
﹁
申
請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居
留
權
證
明
書
填
表
須
知
﹂︵ID

881A

︶
內
，

請
向
中
國
使
領
館
，
或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入
境
事
務
處
索
閱
。

四
、
簽
發
給
海
外
人
士
的
香
港
永
久
性
居
民
身
份
證
的
有
效
期
有
多
久
？

簽
發
給
海
外
人
士
的
香
港
永
久
性
居
民
身
份
證
的
有
效
期
是
視
乎
持
證
人
在
海
外
逗
留
的
時
間
。
除
非
持
證
人
年
齡
在

十
一
歲
以
下
，
否
則
他
／
她
在
回
港
後
的
三
十
天
內
，
便
須
辦
理
換
領
手
續
。

五
、
應
出
示
哪
些
文
件
？

如
你
的
子
女
持
有
香
港
身
份
證
，
你
應
在
遞
交
他
／
她
的
申
請
書
時
把
該
身
份
證
交
回
本
處
。

如
你
的
子
女
聲
稱
擁
有
香
港
居
留
權
，
須
出
示
以
下
文
件
的
影
印
本
：

︵
甲
︶

在
香
港
出
生—

—

他
／
她
的
出
生
證
明
書
。

︵
乙
︶

在
香
港
曾
連
續
通
常
居
住
滿
七
年—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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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／
她
在
香
港
通
常
居
住
連
續
七
年
的
證
明
，
例
如
就
學
文
件
、
工
作
證
明
、
正
式
收
據
、
銀
行
單
據
等
。

︵
丙
︶

父
親
或
母
親
在
香
港
已
有
居
留
權—

—

他
／
她
的
出
生
證
明
書
；
父
親
或
母
親
的
香
港
永
久
性
居
民
身
份
證
及
他
們
何
時
在
香
港
出
生
或
連
續
居
港
七
年

而
取
得
香
港
居
留
權
的
證
明
，
如
旅
行
證
件
；
若
只
是
父
親
有
香
港
居
留
權
，
則
須
出
示
父
母
親
的
結
婚
證
書
。

註
：

如
他
／
她
的
名
字
與
他
／
她
的
出
生
證
明
書
上
的
名
字
不
同
，
則
須
出
示
改
名
契
、
旅
行
證
件
或
領
養
證
明
書
等

顯
示
更
改
名
字
的
文
件
。

六
、
在

况
遞
交
申
請
書
？

申
請
人
應
將
其
申
請
書
以
郵
遞
方
式
或
親
自
遞
交
就
近
其
居
住
地
方
的
中
國
駐
外
國
的
使
、
領
館
。

七
、
申
請
海
外
簽
發
的
香
港
永
久
性
居
民
身
份
證
需
時
多
久
？

通
常
需
要
六
至
八
個
星
期
的
時
間
，
但
不
包
括
送
遞
時
間
。

八
、
申
請
香
港
永
久
性
居
民
身
份
證
須
付
多
少
費
用
？

首
次
申
請

免
費
。

補
領
身
份
證
︵
遺
失
或
毀
滅
智
能
身
份
證
︶

三
百
三
十
五
港
元
或
四
十
四
美
元
。

補
領
身
份
證
︵
損
壞
或
污
損
智
能
身
份
證
︶

三
百
三
十
五
港
元
或
四
十
四
美
元
。

補
領
身
份
證
︵
改
動
智
能
身
份
證
內
容
︶

四
百
二
十
港
元
或
五
十
五
美
元
。

註
：

若
支
票
或
銀
行
匯
票
並
非
指
明
由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政
府
的
銀
行
付
款
或
非
以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貨
幣
開
出
，
需

另
繳
付
銀
行
手
續
費
一
百
港
元
或
十
三
美
元
。

|
|
| |

|
|

|
|
|

|
|
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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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凡
經
由
中
國
駐
外
國
的
使
、
領
館
提
出
申
請
，
須
繳
交
申
請
書
轉
送
費
用
。
詳
情
可
向
有
關
辦
事
處
查
詢
。
︶

九
、
怎
樣
填
寫
申
請
表
格
︵
表
格R

O
P

144

款
︶
？

填
寫
申
請
表
格
前
，
請
先
閱
讀
載
於
附
錄
丙
內
有
關
收
集
個
人
資
料
的
目
的
。

表
格
的
甲
欄
及
乙
欄
須
由
該
兒
童
的
父
／
母
或
合
法
監
護
人
以
中
文
或
英
文
填
寫
，
但
必
須
用
黑
色
墨
水
以
正
楷
填
寫
。

表
格
亦
可
用
打
字
機
填
寫
。

甲
欄

第
一
及
一
甲
項

左
、
右
拇
指
指
紋

你
須
將
你
子
女
的
左
、
右
拇
指
指
紋
印
在
表
格
上
的
空
格
內
。
假
如
失
去
其
中
一
隻
拇
指
，
應
以
最
接
近
該
拇
指
的
手
指

來
印
指
紋
。
如
果
沒
法
印
取
任
何
拇
指
的
指
紋
，
則
應
以
其
他
兩
隻
手
指
指
紋
代
替
。
在
這
些
情
況
下
，
你
應
記
錄
在
申

請
書
上
用
哪
兩
隻
手
指
印
取
指
紋
。
印
指
紋
前
請
參
考
下
列
說
明
：

︵
一
︶

準
備
一
個
黑
色
印
台
；

︵
二
︶

印
台
的
墨
水
不
應
過
多
，
否
則
會
引
致
指
紋
模
糊
不
清
；

︵
三
︶

印
指
紋
前
將
拇
指
洗
淨
；

︵
四
︶

將
拇
指
在
印
台
上
輕
輕
轉
動
︵
由
指
甲
邊
到
另
一
指
甲
邊
︶
以
便
沾
上
油
墨
。
拇
指
的
指
頭
︵
第
一
節
︶
必
須
剛

好
越
過
印
台
的
邊
緣
；

︵
五
︶

勿
讓
拇
指
滑
動
及
切
勿
重
複
印
指
紋
的
動
作
，
否
則
印
出
的
指
紋
會
模
糊
不
清
或
有
全
黑
的
部
份
出
現
；

|
|
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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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六
︶

當
拇
指
沾
上
油
墨
後
，
應
在
申
請
表
的
空
格
內
同
樣
地
轉
動
拇
指
，
將
指
紋
印
出
。
申
請
人
須
確
保
將
拇
指
的
整

個
幅
度
︵
由
指
甲
邊
到
另
一
指
甲
邊
︶
印
出
，
否
則
若
指
紋
不
完
整
時
，
便
會
失
去
辨
認
的
作
用
。
一
個
印
得
妥

當
的
指
紋
通
常
是
長
方
形
的
。

第
二
項

相
片

︵
一
︶

須
遞
交
二
十
九
毫
米
︵
闊
︶
乘
三
十
五
毫
米
︵
高
︶
的
近
照
一
式
兩
張
。

︵
二
︶

該
等
相
片
必
須
顯
示
整
個
面
部
且
不
戴
帽
。

︵
三
︶

相
片
的
背
景
應
為
淺
色
及
並
無
任
何
裝
飾
物
。

︵
四
︶

所
用
相
紙
應
為
普
通
薄
紙
，
並
非
光
滑
及
未
經
貼
用
而
又
能
牢
貼
於
文
件
上
者
。

第
三
項

身
份
證
號
碼

如
果
該
兒
童
現
正
持
有
或
曾
經
持
有
香
港
身
份
證
，
請
填
寫
他
／
她
的
身
份
證
號
碼
。
如
以
往
從
未
持
有
香
港
身
份
證
，

則
毋
須
填
寫
此
項
。

第
四
項

上
次
登
記
日
期

這
是
指
該
兒
童
現
時
所
持
香
港
身
份
證
的
簽
發
日
期
。
如
以
往
從
未
持
有
香
港
身
份
證
，
則
毋
須
填
寫
此
項
。

第
五
項

首
次
登
記
日
期

只
須
填
寫
年
份
及
月
份
。
如
該
兒
童
以
往
從
未
持
有
香
港
身
份
證
，
則
毋
須
填
寫
此
項
。

第
六
項

英
文
姓
氏

如
該
兒
童
現
在
持
有
或
曾
經
持
有
香
港
身
份
證
，
你
應
用
該
身
份
證
上
的
姓
氏
。
如
果
因
為
更
改
姓
名
而
引
致
身
份
證
上

的
姓
氏
與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護
照
的
申
請
書
上
所
用
的
姓
氏
不
同
，
你
可
以
用
後
者
的
姓
氏
為
該
兒
童
申
請
香
港
永
久
性

|
|
|

|
|
|

|
|
|

|
|
|

|
|
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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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
民
身
份
證
，
但
須
同
時
提
供
證
明
文
件
，
例
如
改
名
契
、
領
養
證
明
書
等
。
如
更
改
姓
氏
引
致
登
記
事
項
亦
須
予
以
更

改
時
，
必
須
先
向
登
記
主
任
提
供
證
明
文
件
。
申
請
人
必
須
獲
登
記
主
任
信
納
其
提
交
的
證
明
並
已
繳
交
既
定
費
用

︵
即
四
百
二
十
港
元
或
五
十
五
美
元
︶，
方
獲
考
慮
更
改
姓
氏
。

註
：

若
支
票
或
銀
行
匯
票
並
非
指
明
由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政
府
的
銀
行
付
款
或
非
以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貨
幣
開
出
，
需

另
繳
付
銀
行
手
續
費
一
百
港
元
或
十
三
美
元
。

如
該
兒
童
以
往
從
未
持
有
香
港
身
份
證
，
應
該
使
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護
照
申
請
書
上
所
填
報
的
姓
氏
。

第
七
項

英
文
名

應
依
照
上
述
第
六
項
所
述
的
一
般
準
則
填
報
。

第
八
項

中
文
全
名
︵
先
寫
姓
氏
︶

在
填
寫
本
項
時
，
應
參
照
上
述
第
六
項
所
提
及
有
關
申
報
姓
名
的
一
般
準
則
填
報
。

第
九
項

所
有
中
英
文
別
名

該
兒
童
的
所
有
別
名
，
除
非
以
前
已
曾
向
本
處
呈
報
及
登
記
，
否
則
必
須
將
有
關
該
等
別
名
的
證
明
文
件
一
併
遞
交
。

第
十
項

性
別

請
在
適
當
的
空
格
內
填
上
﹁

﹂
號
。

第
十
一
項

電
碼

這
項
是
該
兒
童
的
中
文
姓
名
的
電
碼
。
如
他
／
她
持
有
香
港
身
份
證
，
即
該
證
上
載
有
的
中
文
姓
名
電
碼
。
如
該
兒
童
並

無
身
份
證
或
你
不
知
道
他
／
她
的
中
文
姓
名
電
碼
，
便
毋
須
填
寫
。

|
|
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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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十
二
項

出
生
日
期

在
這
項
內
填
上
該
兒
童
的
新
曆
計
算
的
出
生
日
期
。
如
舊
式
香
港
身
份
證
只
記
錄
了
年
齡
，
則
你
所
填
寫
的
出
生
年
份
應

與
舊
證
所
記
錄
的
年
歲
相
符
。

第
十
三
項

出
生
地
點

如
該
兒
童
在
香
港
或
澳
門
出
生
，
只
須
填
寫
出
生
地
點
。
如
在
其
他
地
區
出
生
，
便
須
填
寫
該
兒
童
出
生
所
在
地
的
國
家

名
稱
。

第
十
四
項

國
籍

請
在
本
項
內
填
上
該
兒
童
現
時
的
國
籍
。
請
參
考
﹁
附
錄
甲
﹂
有
關
中
國
國
籍
的
說
明
。

第
十
五
項

住
址

填
寫
該
兒
童
現
時
的
海
外
住
址
及
電
話
號
碼
。
為
利
便
本
處
日
後
與
你
通
訊
，
請
清
楚
填
寫
他
／
她
最
新
的
住
址
和
電
話

號
碼
。

第
十
六
項

職
業

填
寫
該
兒
童
現
時
的
職
業
︵
如
已
受
僱
︶。

第
十
七
項

最
後
離
港
日
期

填
寫
該
兒
童
的
最
後
離
港
日
期
。

第
十
八
項

通
訊
地
址

如
該
兒
童
的
通
訊
地
址
及
電
話
號
碼
與
住
址
不
同
，
則
須
填
寫
本
項
。

|
|
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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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十
九
項

父
母
詳
情

請
提
供
父
母
全
名
、
他
們
的
身
份
證
號
碼
及
出
生
地
點
。

第
二
十
項

父
母
是
否
有
登
記
結
婚

如
他
們
有
登
記
結
婚
，
請
在
﹁
是
﹂
的
空
格
內
填
上
﹁

﹂
號
，
如
沒
有
登
記
結
婚
，
則
在
﹁
否
﹂
的
空
格
內
填
上
﹁

﹂

號
。

第
二
十
一
項

申
請
書
並
非
由
該
兒
童
父
母
填
寫
的
理
由

如
申
請
書
並
非
由
該
兒
童
的
父
／
母
填
寫
及
簽
署
，
便
須
說
明
理
由
。
監
護
人
必
須
出
示
由
該
兒
童
父
／
母
簽
寫
的
授
權

書
，
並
連
同
載
有
其
父
／
母
個
人
詳
情
及
簽
名
的
旅
行
證
件
影
印
本
或
由
法
庭
發
給
監
護
人
證
明
該
兒
童
由
其
監
護
的
法

庭
命
令
文
件
。

第
二
十
二
項

監
護
人
詳
情

如
申
請
書
並
非
由
該
兒
童
的
父
／
母
填
寫
及
簽
署
，
便
須
填
寫
本
項
。

乙
欄

聲
明
書本

欄
必
須
由
為
該
兒
童
提
出
申
請
的
父
／
母
或
合
法
監
護
人
所
填
寫
及
簽
署
。

十
、
查
詢

如
你
需
要
更
詳
細
的
資
料
，
請
與
就
近
的
中
國
駐
外
國
的
使
、
領
館
聯
絡
。
你
亦
可
致
電
︵
八
五
二
︶
二
八
二
四
　
六
一

一
一
或
致
函
香
港
灣
仔
告
士
打
道
七
號
入
境
事
務
大
樓
入
境
事
務
處
處
長
收
，
或
傳
真
︵
八
五
二
︶
二
八
七
七
　
七
七
一
一
或

發
電
子
郵
件
致
：enquiry@

im
m
d.gov.hk

。
香
港
入
境
事
務
處
網
址
：http://w

w
w
.im
m
d.gov.hk/

亦
可
提
供
進
一
步
資
料
。

|
|
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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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國
籍

一
、
︽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國
籍
法
︾

︵
一
九
八
零
年
九
月
十
日
第
五
屆
全
國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第
三
次
會
議
通
過
一
九
八
零
年
九
月
十
日
全
國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常

務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令
第
八
號
公
布
自
公
布
之
日
起
施
行
︶

第
一
條
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國
籍
的
取
得
、
喪
失
和
恢
復
，
都
適
用
本
法
。

第
二
條
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是
統
一
的
多
民
族
的
國
家
，
各
民
族
的
人
都
具
有
中
國
國
籍
。

第
三
條
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不
承
認
中
國
公
民
具
有
雙
重
國
籍
。

第
四
條

父
母
雙
方
或
一
方
為
中
國
公
民
，
本
人
出
生
在
中
國
，
具
有
中
國
國
籍
。

第
五
條

父
母
雙
方
或
一
方
為
中
國
公
民
，
本
人
出
生
在
外
國
，
具
有
中
國
國
籍
；
但
父
母
雙
方
或
一
方
為
中
國
公
民
並
定

居
在
外
國
，
本
人
出
生
時
即
具
有
外
國
國
籍
的
，
不
具
有
中
國
國
籍
。

第
六
條

父
母
無
國
籍
或
國
籍
不
明
，
定
居
在
中
國
，
本
人
出
生
在
中
國
，
具
有
中
國
國
籍
。

第
七
條

外
國
人
或
無
國
籍
人
，
願
意
遵
守
中
國
憲
法
和
法
律
，
並
具
有
下
列
條
件
之
一
的
，
可
以
經
申
請
批
准
加
入
中
國

國
籍
：

一
、
中
國
人
的
近
親
屬
；

二
、
定
居
在
中
國
的
；

三
、
有
其
他
正
當
理
由
。

第
八
條

申
請
加
入
中
國
國
籍
獲
得
批
准
的
，
即
取
得
中
國
國
籍
；
被
批
准
加
入
中
國
國
籍
的
，
不
得
再
保
留
外
國
國
籍
。

附
錄
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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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九
條

定
居
外
國
的
中
國
公
民
，
自
願
加
入
或
取
得
外
國
國
籍
的
，
即
自
動
喪
失
中
國
國
籍
。

第
十
條

中
國
公
民
具
有
下
列
條
件
之
一
的
，
可
以
經
申
請
批
准
退
出
中
國
國
籍
：

一
、
外
國
人
的
近
親
屬
；

二
、
定
居
在
外
國
的
；

三
、
有
其
他
正
當
理
由
。

第
十
一
條

申
請
退
出
中
國
國
籍
獲
得
批
准
的
，
即
喪
失
中
國
國
籍
。

第
十
二
條

國
家
工
作
人
員
和
現
役
軍
人
，
不
得
退
出
中
國
國
籍
。

第
十
三
條

曾
有
過
中
國
國
籍
的
外
國
人
，
具
有
正
當
理
由
，
可
以
申
請
恢
復
中
國
國
籍
；
被
批
准
恢
復
中
國
國
籍
的
，
不
得

再
保
留
外
國
國
籍
。

第
十
四
條

中
國
國
籍
的
取
得
、
喪
失
和
恢
復
，
除
第
九
條
規
定
的
以
外
，
必
須
辦
理
申
請
手
續
。
未
滿
十
八
周
歲
的
人
，
可

由
其
父
母
或
其
他
法
定
代
理
人
代
為
辦
理
申
請
。

第
十
五
條

受
理
國
籍
申
請
的
機
關
，
在
國
內
為
當
地
市
、
縣
公
安
局
，
在
國
外
為
中
國
外
交
代
表
機
關
和
領
事
機
關
。

第
十
六
條

加
入
、
退
出
和
恢
復
中
國
國
籍
的
申
請
，
由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公
安
部
審
批
。
經
批
准
的
，
由
公
安
部
發
給
證

書
。

第
十
七
條

本
法
公
布
前
，
已
經
取
得
中
國
國
籍
的
或
已
經
喪
失
中
國
國
籍
的
，
繼
續
有
效
。

第
十
八
條

本
法
自
公
布
之
日
起
施
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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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全
國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常
務
委
員
會
關
於
︽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國
籍
法
︾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實
施
的
幾
個
問
題
的
解
釋

︵
一
九
九
六
年
五
月
十
五
日
第
八
屆
全
國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常
務
委
員
會
第
十
九
次
會
議
通
過
︶

根
據
︽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基
本
法
︾
第
十
八
條
和
附
件
三
的
規
定
，
︽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國
籍
法
︾

自
一
九
九
七
年
七
月
一
日
起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實
施
。
考
慮
到
香
港
的
歷
史
背
景
和
現
實
情
況
，
對
︽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
國
國
籍
法
︾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實
施
作
如
下
解
釋
：

一
、

凡
具
有
中
國
血
統
的
香
港
居
民
，
本
人
出
生
在
中
國
領
土
︵
含
香
港
︶
者
，
以
及
其
他
符
合
︽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
國
籍
法
︾
規
定
的
具
有
中
國
國
籍
的
條
件
者
，
都
是
中
國
公
民
。

二
、

所
有
香
港
中
國
同
胞
，
不
論
其
是
否
持
有
﹁
英
國
屬
土
公
民
護
照
﹂
或
者
﹁
英
國
國
民
︵
海
外
︶
護
照
﹂，
都
是

中
國
公
民
。
自
一
九
九
七
年
七
月
一
日
起
，
上
述
中
國
公
民
可
繼
續
使
用
英
國
政
府
簽
發
的
有
效
旅
行
證
件
去
其

他
國
家
或
地
區
旅
行
，
但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和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其
他
地
區
不
得
因
持
有
上
述
英
國
旅
行
證
件

而
享
有
英
國
的
領
事
保
護
的
權
利
。

三
、

任
何
在
香
港
的
中
國
公
民
，
因
英
國
政
府
的
﹁
居
英
權
計
劃
﹂
而
獲
得
的
英
國
公
民
身
份
，
根
據
︽
中
華
人
民
共

和
國
國
籍
法
︾
不
予
承
認
。
這
類
人
仍
為
中
國
公
民
，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和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其
他
地
區
不
得

享
有
英
國
的
領
事
保
護
的
權
利
。

四
、

在
外
國
有
居
留
權
的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的
中
國
公
民
，
可
使
用
外
國
政
府
簽
發
的
有
關
證
件
去
其
他
國
家
或
地
區

旅
行
，
但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和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其
他
地
區
不
得
因
持
有
上
述
證
件
而
享
有
外
國
領
事
保
護
的

權
利
。

五
、
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的
中
國
公
民
的
國
籍
發
生
變
更
，
可
憑
有
效
證
件
向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受
理
國
籍
申
請
的
機
關
申

報
。

六
、

授
權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政
府
指
定
其
入
境
事
務
處
為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受
理
國
籍
申
請
的
機
關
，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
區
入
境
事
務
處
根
據
︽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國
籍
法
︾
和
以
上
規
定
對
所
有
國
籍
申
請
事
宜
作
出
處
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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︽
入
境
條
例
︾︵
香
港
法
例
第
一
一
五
章
︶

附
表
一
第
二
段

2
、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永
久
性
居
民

任
何
人
如
屬
以
下
任
何
一
項
，
即
為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永
久
性
居
民—

—

(

a)
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成
立
以
前
或
以
後
在
香
港
出
生
的
中
國
公
民
。

(

b)
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成
立
以
前
或
以
後
通
常
居
於
香
港
連
續
7
年
或
以
上
的
中
國
公
民
。

(

c)

中
國
公
民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成
立
以
前
或
以
後
在
香
港
以
外
所
生
的
中
國
籍
子
女
，
而
在
該
子
女
出
生
時
，
該
中
國

公
民
是
符
合(

a)

或(

b)

項
規
定
的
人
。

(

d)
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成
立
以
前
或
以
後
持
有
效
旅
行
證
件
進
入
香
港
，
通
常
居
於
香
港
連
續
7
年
或
以
上
並
以
香
港
為

永
久
居
住
地
的
非
中
國
籍
的
人
。

(

e)
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成
立
以
前
或
以
後(

d)

項
的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永
久
性
居
民
在
香
港
所
生
的
未
滿
21
歲
的
子
女
，

而
在
該
子
女
出
生
時
或
年
滿
21
歲
前
任
何
時
間
，
其
父
親
或
母
親
已
享
有
香
港
居
留
權
。

(

f)
(

a)

至(

e)

項
的
居
民
以
外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成
立
以
前
只
在
香
港
有
居
留
權
的
人
。

附
錄
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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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關
收
集
個
人
資
料
的
目
的

一
、
收
集
資
料
的
目
的

你
在
是
項
申
請
所
提
供
的
個
人
資
料
，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政
府
入
境
事
務
處
會
用
作
下
列
一
項
或
多
項
的
用
途
：

︵
甲
︶

根
據
︽
人
事
登
記
條
例
︾︵
第
一
七
七
章
︶
及
其
附
屬
規
例
，
辦
理
你
申
請
登
記
及
申
請
身
份
證
事
宜
；

︵
乙
︶

根
據
︽
人
事
登
記
條
例
︾︵
第
一
七
七
章
︶
及
其
附
屬
規
例
，
行
使
權
力
和
執
行
職
務
，
包
括
按
政
務
司
司
長
根

據
︽
人
事
登
記
條
例
︾
第
十
一
條
所
作
的
書
面
批
准
披
露
資
料
；

︵
丙
︶

實
施
╱
執
行
︽
入
境
條
例
︾︵
第
一
一
五
章
︶
及
︽
入
境
事
務
隊
條
例
︾︵
第
三
三
一
章
︶
的
有
關
條
文
規
定
，
以

及
履
行
入
境
管
制
職
務
，
藉
此
協
助
其
他
政
府
決
策
局
和
部
門
執
行
其
他
法
例
和
規
例
；

︵
丁
︶

在
有
關
人
士
向
入
境
事
務
處
提
出
申
請
並
提
名
你
為
保
證
人
或
諮
詢
人
時
，
將
你
的
資
料
供
作
核
對
用
途
；

︵
戊
︶

供
作
統
計
及
研
究
用
途
，
但
所
得
的
統
計
數
字
或
研
究
成
果
不
會
以
識
辨
各
有
關
的
資
料
當
事
人
或
其
中
任
何
人

的
身
份
的
形
式
提
供
；
以
及

︵
己
︶

供
作
法
例
規
定
、
授
權
或
准
許
的
其
他
合
法
用
途
。

根
據
︽
人
事
登
記
規
例
︾︵
第
一
七
七
A
章
︶，
登
記
人
士
必
須
提
供
其
個
人
資
料
。
若
你
無
合
理
辯
解
而
沒
有
遵
從
有
關
法
例

規
定
，
即
會
觸
犯
法
例
。
此
外
，
如
果
你
未
能
提
供
充
分
個
人
資
料
，
本
處
亦
無
法
辦
理
你
的
申
請
。

附
錄
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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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資
料
轉
交
的
類
別

為
了
上
文
第
一
段
所
述
的
目
的
，
你
在
本
表
格
內
所
提
供
的
個
人
資
料
或
會
向
其
他
政
府
決
策
局
、
部
門
或
機
構
披
露
。

三
、
查
閱
個
人
資
料

根
據
︽
個
人
資
料
︵
私
隱
︶
條
例
︾︵
第
四
八
六
章
︶
第
十
八
及
二
十
二
條
以
及
附
表
一
第
六
項
原
則
，
你
有
權
查
閱
及
改
正

你
的
個
人
資
料
。
你
的
查
閱
權
利
包
括
在
繳
交
有
關
費
用
後
，
索
取
你
在
本
表
格
內
所
提
供
的
個
人
資
料
的
副
本
。

如
就
本
表
格
所
收
集
的
個
人
資
料
有
任
何
查
詢
，
包
括
查
閱
或
改
正
有
關
資
料
，
可
向
下
列
人
員
提
出
：

香
港
灣
仔

告
士
打
道
七
號

入
境
事
務
大
樓
十
二
樓

行
政
主
任
︵
人
事
登
記
︶
支
援

電
話
：
︵
八
五
二
︶
二
八
二
九
　
三
四
二
九

四
、
查
詢

16

如
有
任
何
查
詢
，
請
瀏
覽
入
境
事
務
處
網
頁
的
﹁
常
見
問
題
﹂
：w

w
w

.im
m

d.gov.hk/chtm
l/faq.htm

。
你
亦
可
致
電
查
詢
熱

線
︵
二
八
二
四
　
六
一
一
一
︶，
或
以
圖
文
傳
真
︵
二
八
七
七
　
七
七
一
一
︶
或
電
郵(enquiry@

im
m

d.gov.hk)

向
入
境
事
務

處
查
詢
及
聯
絡
組
提
出
。


